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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制度 

 

沙青青 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建立起一种以“人民当家作主”为本质特征的新型国家制

度。这种新型国家制度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、建设、 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，

在为这个制度建立与建设的奋斗过程中，宋庆龄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投身新

中国建设，做出了重要且独特的贡献。 

 

1949年 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，孙中山夫人、在整个民主革命进程

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——宋庆龄是列在首位的大会特邀代表。9月 29日，新政

协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。《共同纲领》庄严宣

告，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。宋庆龄在会上讲话说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这是第一次

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，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，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

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。” 

 

 

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

 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四年多工作经验基础上，制定正式宪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1953年

1月 13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，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，宋庆龄等 32人为

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。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，宋庆龄积极参与制订宪法草案的工

作。她阅读并研究了许多中外有关制宪的书籍和文件。 

 



 
宋庆龄阅读的《苏联宪法通论》，是当时国内翻译出版的一系列苏联宪法著作之一 

 
宋庆龄阅读的《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第 3 辑》，内容为 

北洋军阀、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时期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 

 

1954年 3月 23日，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，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（初稿）》。此前不久，宋庆龄因下楼时不慎摔倒致左脚骨折，但她

仍然赴京出席了会议，并每天花几小时阅读文件材料、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工作。 

 



 
1954 年 3 月 23 日，宋庆龄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与委员们合影 

 

6 月 14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》，

当天宪法草案正式公布，郑重地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。宋庆龄在会上发言时指出：

“通过我们国家四年多的事实，总结各方面的宝贵经验来制定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，这

是空前的、伟大的、非常光荣的一件大事”，它“将保证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

社会主义社会”。 

 

 
1954 年 6 月 11 日，宋庆龄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 

议，和委员们一起讨论并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》 



 
1954 年 6 月 14 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 

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》 

 

1954 年 9 月 15 至 28 日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。大会一致

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至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开始颁布实施。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，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

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，并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

正确道路。 

 

大会依据宪法的规定，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，宋庆龄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1959年和 196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；1975年为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，她作为国家

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，为党和国家建设出谋划策，并代表国家出国访问，取得

很大成功。 

 



 
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投票 

 
大会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

 

重温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投身新中国以“人民当家作主”为本质特征的新型国家制度

建设的历史，便能体察到宋庆龄始终秉持“永远和党在一起”信念，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

“想在一起、站在一起、干在一起”的光辉历程与崇高品质。 


